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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编号：　中心集采-YC2023-032　　　　　　
二、项目名称：　宜春市人民医院二期核医学楼电梯采购及安装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当事人1：江西乐泊实业有限公司  
地 址：宜春市袁州区五彩城C栋2002室  
[bookmark: _GoBack]当事人2：　本项目评标委员会（王观发、周素荣、方菊香、刘旭、万纯）  
当事人3：宜春市人民医院（采购人）               
通讯地址：宜春市人民医院行政楼4022室               
当事人4：宜春市政府采购中心（代理机构）         
通讯地址：宜春市宜阳大厦中座431室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因对被投诉人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3年8月7日向本机关提起投诉，于2023年8月10日补正材料。本机关审查后依法受理，现已审查结束。该项目于2023年6月22日发布招标公告，于2023年7月17日结果公示。
投诉事项：
针对质疑函中的第二条制造商制造能力的质疑，宜春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回复我司提供的型式试验报告型号不符，实际情况为所有型号都已上交特检（产品型号包括meta100MR、meta200MR、meta300MR、zeta200MR、zeta300MR等）才出具的特检验收报告的，我们是要以特检验收报告上面的文字描述为准，而不是以专家的主观判断为准，我司对此回复提出异议，要求重新复评。
被投诉人称：
该公司投标文件所提供的有关试验证书送检电梯规格型号为zeta300MR与其所投电梯规格型号蒂升meta200MR不一致，虽然试验证书有标明“本证书适用产品型号：meta100MR、meta200MR、meta300MR、zeta200MR、zeta300MR”的文字，评标现场也无法从该试验证书判断所投产品规格型号为蒂升 meta200MR的电梯进行了实质性送检。该公司提供的产品检测报告与投标产品型号不一致，就无法证明两者的技术参数具有同一性，因此，不能把电梯规格型号为zeta300MR的产品检测报告视为投标产品规格型号为蒂升meta200MR电梯的检测报告。
产品检测报告属于资格条件，如果不能提供与投标产品对应的检测报告，应当判为无效标，财政部令第87号第六十三条，投标人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投标无效：（三）不具备招标文件中规定的资格要求的。而按照本项目招标文件要求，该评分项为加分项，故当场作出不予计分的决定。
附财政部发布的九百八十九号政府采购信息公告——检测报告与投标产品品牌型号不符，财政部认定中标结果无效。
2023年9月11日，宜春市人民医院提供了《宜春市人民医院二期核医学楼电梯采购及安装项目招标文件评审专家意见》，落款时间为2023年6月7日。
2023年9月11日，本机关组织投诉人、采购人、代理机构、原评标委员会进行了现场沟通，听取了当事人的陈述。
投诉人称：第一，投标文件提交的电梯试验证书的产品型号包括meta100MR、meta200MR、meta300MR、zeta200MR、zeta300MR等，应予给分。第二，所投为型式试验证书，认为型式试验证书与型式试验报告属于同一种，并无区别，有相同的证明力。
原评标委员会称：第一，根据招标文件采购需求和评分标准，各专家一致认为投标人所投电梯型号应与型式试验报告一致才能得分，不一致不能得分。各专家均以同一标准对所有投标人进行评审评分。该公司投标文件所提供的有关试验证书型号为zeta300MR与其所投电梯规格型号蒂升meta200MR不一致，因此做出不予计分的决定。第二，对投诉人认为试验证书与试验报告完全相同并具有相同证明效力的观点不予认可，认为招标文件要求提供试验报告而不能提供试验证书。
采购人称：根据采购需求，投标人需提供电梯型式试验报告来证明制造商制造能力，评审委员会根据所投电梯及型式试验报告进行打分。
代理机构称：以采购人采购需求为主，配合采购人要求组织招投标。
经调查，本机关认为：
1.根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评审因素的设定应当与投标人所提供货物服务的质量相关，包括投标报价、技术或者服务水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等。《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22号）第二十一条的规定，采用综合性评审方法的，评审因素应当按照采购需求和与实现项目目标相关的其他因素确定。
本项目中，采购人设定的评审因素“制造商制造能力：所投1-5#电梯制造商获准制造的曳引式客梯最大提升速度V：V≥8m/s的得6分，8m/s＞V≥6 m/s的得4分，6m/s＞V≥5 m/s的得2分，5m/s＞V≥4m/s的得1分。其它不得分。（所投6#药梯不参与此项评分）评审依据：提供具有CNAS或CMA标志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型式试验报告（或试验报告）复印件加盖制造商公章，未提供或提供不符合要求不得分”。因此，采购人设定的评审因素应当与投标人所提供货物服务的质量相关，投标人所提供的产品和用以佐证的材料，应当是相互对应的。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三条的规定，政府采购应当遵循公开透明原则、公平竞争原则、公正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评标委员会、竞争性谈判小组或者询价小组成员应当按照客观、公正、审慎的原则，根据采购文件规定的评审程序、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进行独立评审。
投诉人参加本项目投标，所投产品型号为蒂升电梯型号为“meta200MR”、提供用以佐证的材料为“特种设备型式试验证书”，载明产品型号为“zeta300MR”。本项目评审过程中，评标委员会成员对照采购文件，以投标人所提供用以佐证评审依据的型式试验报告（或试验报告）应当为所投产品对应的型式试验报告（或试验报告）为评审标准，且以同一标准对参加投标的所有供应商进行独立评审，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公正原则和客观、审慎原则，符合采购人的采购需求，本机关予以支持。投诉人提供的产品型号“zeta300MR”的“特种设备型式试验证书”，尽管该证书载明适用的产品型号包括“meta200MR”，但采购文件评审依据载明“提供具有CNAS或CMA标志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型式试验报告（或试验报告）复印件加盖制造商公章，未提供或提供不符合要求不得分”，评标委员会不予认可“特种设备型式试验证书”并无不妥。投诉事项没有事实依据，投诉不成立。
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为证：
1.江西乐泊实业有限公司《投诉书》
2.评标委员会（王观发、周素荣、方菊香、刘旭、万纯）关于宜春市人民医院二期核医学楼电梯采购及安装项目（项目编号：中心集采-YC2023-032）投诉答复书
3.宜春市政府采购中心关于宜春市人民医院二期核医学楼电梯采购及安装项目采购公告
4.宜春市政府采购中心关于宜春市人民医院二期核医学楼电梯采购及安装项目结果公示
5.宜春市人民医院《宜春市人民医院二期核医学楼电梯采购及安装项目招标文件评审专家意见》
6.本项目招标文件
7.江西乐泊实业有限公司参加本项目的投标文件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依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投诉事项不成立，驳回投诉。
六、其他补充事宜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依法向宜春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宜春市财政局
2023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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